安顺市人民医院阳光采购（临购）-一次性使用湿化瓶鼻氧管采购公告
一、基本信息

采购人：安顺市人民医院

采购人地址：安顺市西秀区黄果树大街140号
采购项目名称：一次性使用湿化瓶鼻氧管
公告时间：2026年4月20日

临购议价截止时间：2026年4月22日      17:00

二、采购项目简要说明
	序号
	产品通用名称
	用途
	规格
	数量
	需匹配前15位医保编码
	备注

	1
	一次性使用湿化瓶鼻氧管
	湿化氧气用
	各规格
	按需发货
	见附件4：采购需求表（含前15位医保编码）
	提供样品，质量保证。

	备注：1.按医院要求，分批次供货，按单个产品报价，报价要求为一次性报价（报价表模板见附件1）；

2.参与本次采购的经销商所报单价不得高于贵州医疗保障公众服务平台招采子系统挂网价或最高销售限价，且必须保证能够在贵州医疗保障公众服务平台招采子系统中通过与生产企业的议价实行网上采购，并出具相应的承诺函（模板见附件2）。若中选后无法通过线上议价，取消投标人本项产品的中选资格。

3.响应本次采购的经销商供货承诺函（模板见附件3），若未提供的，此次投标无效。

4.本次采购为医用耗材临时采购，按照贵州省医用耗材阳光采购相关政策要求，实行院内阳光采购，经销商按要求提供响应资料或样品（若需）后，通过报价对比、院内评审方式确定成交经销商。

5.附件4前15位医保码包括但不限于该医保码，但提供的产品必须与清单附件上产品为同类产品且功能作用及效果须一致。


经销商需提交如下资料：
报价表（加盖公章），格式详见“附件1”；

2.线上议价通过承诺函，格式详见“附件2”；

3.经销商供货承诺函，格式详见“附件3”；
4.经销商《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5.经销商《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或《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6.经销商产品《医疗器械注册证》或《医疗器械备案证》复印件（加盖公章）（根据所采购产品对该类证件的要求提供）；

7.生产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8.生产企业《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9.生产企业对经销商的产品授权书（若有）；

10.产品彩页资料（若有）；

11.经销商认为需提供的其他相关资料。

四、相关商务要求：

1. 结算依据：本次采购乙方按医院账户信息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或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其发票附随货同行清单。

2.结算方式：验收合格入库后三个月内支付乙方货款，乙方需在发货后15个日历天内提供发票及其随货同行清单用于相关货款结算，否则甲方有权不予结算。

3.交货地点：经销商免费送至指定地点；

五、资料提交方式：
符合资格的经销商在询价截止时间内按下列方式提交资料：
发送报价表及相关资料（按要求盖章后扫描）（按第三条要求提交资料）至电子邮箱（3258221841@qq.com）；
邮件命名格式：项目名称+经销商名称，未加盖公章视为无效报价；报价文件命名格式：项目名称+经销商名称；
六、采购联系事项（咨询时间均为工作时间）：

商务咨询联系人：设备科唐老师、张老师、顾老师：0851-33225974

重要提示：

逾期提交响应文件的，采购人不予受理。
